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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學生專車管理辦法 

114 年 2 月 10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4 年 3 月 5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兼顧收支平衡之原則，並參酌家長反應意見及實際需要制定本辦法。 

貳、目的：以維護學生搭乘學生專車權益、保障行車安全、強化學生生活品德教育、培

養學生團隊精神及責任心、加強兩性平等、防範校園霸凌，並落實使用者付

費、節能減碳及環保正確觀念之宣導為目的。 

參、乘車規定事項： 

一、 均應依規定時間內辦理登記搭乘，並於規定時間完成繳費後核發乘車證。 

二、 乘車證不得偽造、塗改、轉借及轉讓，違反者依獎懲規定懲處。 

三、 乘車證如有遺失、毀損或無法辨識時，應立即申請補發。 

四、 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學生未購買乘車證不得搭乘學生專車。 

五、 應提早 5分鐘至站點等候學生專車，注意個人服儀整潔並依序排隊，不得

有違反校規及損害校譽之情事。 

六、 對於司機(車長)、行政人員、師長或同學之規勸、糾正應立即改善，不得

有不禮貌之言行及態度。 

七、 應遵守搭車禮儀，不得在車內喧鬧、嬉戲、大聲交談、來回走動、頭手伸

出車外、蹺腳、推擠、丟擲物品、以書包佔位等任何不雅、違反校規之行

為、違反性別平等或霸凌同學之行為及影響、騷擾、妨害他人或不雅之言

行及任何影響乘車同學權利及可能造成危險之行為。 

八、 不得攜帶任何違禁品或有危險性之物品。 

九、 禁止飲食(如便當、零食、飲料、嚼口香糖等)。 

十、 不得將垃圾丟棄於車內、外。 

十一、 不得任意要求司機臨時停車或停靠非本校指定之站點。 

十二、 如遇過站未下車之情形，應主動提醒司機並連絡家長，於就近站點下車

後，請家長接回。 

十三、 學生於下車前應主動注意左右來車，確定安全無虞後方可下車，並儘速遠

離交通危險範圍。 

十四、 學生專車行進間學生不得與司機閒聊、拉扯、漫罵等任何影響司機駕駛安

全之言行。 

十五、 學生專車內安全門、天窗、滅火器、擊破器等，學生不得有任意開啟、移

動、把玩或破壞之行為。 

十六、 學生專車所有物品均屬公物，不得有敲(踢)打、刻劃、塗鴉、鑽孔、割

(撕)裂、折(壓)斷等任意破壞公物之行為。 

十七、 搭乘學生專車時應自行負責妥善保管個人財物，下車時務必檢查個人物品

是否遺留於車上，如不慎留於車上請至總務處登記(登記後無法保證一定找

的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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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乘車證查驗： 

一、學生搭乘學生專車應隨身攜帶乘車證，並於查驗時主動出示乘車證以供查驗。 

二、學生因特殊情況需變更單程、雙程、站點、路線等，均應於二日前至總務處填

寫異動單並經由家長及導師確認簽章後繳回總務處完成申請登記(依學生專車

路線、搭乘人數之實際情形，決定核准與否)。 

三、未攜帶乘車證供查驗者，將予登記，並依獎懲規定懲處。 

四、乘車證查驗，學生提供不實登記資料者，經查證屬實，依獎懲規定懲處並加重

處分。 

伍、乘車收費辦法： 

一、 收費期別：分上、下學期收費，一次收取一學期費用，臨時車票(依學生專車

路線、搭乘人數之實際情形，決定核准與否)。 

二、 收費行程：雙程(來回)、單程收費，並依站點計費。 

三、 辦理日期：於繳費單發下後二周內完成繳費。 

四、 辦理程序：填寫搭乘登記表→確認單內容確認無誤後簽名→劃撥單發下→劃撥

單繳費→核發乘車證。 

五、 收費原則：每期以實際上課月數計算，一次收足一學期；假日自習以實際次數

計算，一次收足全期費用；寒、暑輔以實際周數計算，一次收足全期費用。 

六、 費用調整：依據實際油價及學生專車成本反映，並以每學期開始做為調整點。 

七、 經濟弱勢學生：至總務處辦理分期緩繳，並於繳納首期費用後，方能發予乘車

證，學生依分期數，於學期結束前繳納完畢，未完成繳納者，學校保留追繳權

利，且學生在校期間不得再申請辦理分期繳納。 

陸、乘車退費辦法： 

一、 退費申請：學生於學期中途至學期結束不再搭乘學生專車時，可至總務處填寫

學生專車異動申請單，並經由家長及導師確認簽章後，同時繳回乘車證，始得

辦理。以受理日為退費計算日，自受理日起不得再搭乘學生專車。 

1. 退費計算：學期開始依行事曆周數計算：開學第一周退 90%、第二周退

80%、第三~四周退 70%、第五~六周退 60%、第七~八周退 50%、第九~十周

退 40%、第十一~十二周退 30%、第十三~十四周退 20%、第十五周退 10%、

第十六周(含)不予退費。 

2. 寒暑輔退費：開始上課後不予退費。 

二、 換站申請：學生於學期期間需更換站點時，須至總務處填寫異動申請單，並經

由家長及導師確認簽章後，攜帶乘車證至總務處辦理，以受理日為退、補差價

費計算日，退差價比照乘車證退費申請方式計算；補差價比照乘車證收費申請

方式計算(依學生專車路線、搭乘人數之實際情形，決定核准與否)。 

柒、乘車證補發、改登記及加登記之辦理： 

一、 乘車證補發：乘車證遺失、毀損或無法辨識時，應立即向總務處辦理補發手

續，另加收手續費新台幣壹佰元整。未補發新證前搭乘學生專車，並經發現予

以登記依獎懲規定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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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乘車證改登記：學生於學期中欲申請換站，另加收手續費壹佰元，未完成變更

申請，不得自行變更改搭，違反者，並予以登記依獎懲規定懲處。 

三、 乘車證加登記：學生未於統一規定時間內完成辦理登記搭乘學生專車者或於學

期期間曾辦理取消搭乘學生專車者，視同補發乘車證，另加收手續費壹佰元

(依學生專車路線、搭乘人數之實際情形，決定核准與否)。 

捌、注意事項： 

一、 購買乘車證前請家長及學生請務必詳讀本校「搭乘學生專車管理辦法」，購買

乘車證後，視同學生及家長已確實瞭解本管理辦法之內容，並同意及遵守本辦

法中之所有規定。 

二、 學生專車乘車證，請依個人需求自願性購買，無強迫性之要求，未能接受本辦

法之內容及相關規定者，請勿購買乘車證。 

三、 凡未購買乘車證或借用他人乘車證而搭乘學生專車者，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及維

護購買乘車證者之權益，不得搭乘學生專車。違反者需補繳臨時車票票價 1.5

倍，違規達 3次(含)以上者通知家長到校。 

四、 學生搭乘學生專車，因違反規定事項或個人疏失，致造成個人傷害或財物損

失，學校除道義上之關懷及法定保險之協助外，不負任何賠償之責任。 

五、 學生搭乘學生專車，應提前確認搭車時間、站點，並於規定時間內，提前 5分

鐘至站點處等候，如因學生個人因素，導致無法搭乘學生專車者，學校不予退

費。 

六、 學生專車依學校整體教學及學生需求及避免增加家長經濟負擔，做為規劃上、

下學學生專車路線站點、班次及時間之考量依據，請學生及家長予以尊重及配

合，勿以個人因素要求增加站點、路線及更改班車時間。 

七、 學校學生專車服務屬於例行性發車，相關成本由全體搭乘學生專車同學依車程

計算共同分擔，並由學校秉持教育服務之精神，吸收不足成本，減低搭乘學生

專車學生家長之經濟負擔，故凡因學生個人因素，造成學生無法搭乘學生專車

上、放學者，一律不予退費。另非人力所能控制或天然災害造成之停課停駛，

不予退費。 

八、 學校學生專車路線及搭乘時刻表均公布於本校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學生

專車專區→學生專車專區連結→學生專車時刻表，並隨時更新，家長及學生可

依需求自行下載參考。 

九、 有搭乘學生專車的學生及家長加入學生專車 LINE 官方帳號，加入後務必依提

示回覆完整資訊，才能收到學生專車相關訊息及最新消息，對於學生專車問題

若有不清楚者或反映學生專車狀況，也可隨時於官方帳號上反應。您良善及寶

貴的意見，將做為本校日後學生專車服務改進之參考，感謝您的關心與配合。 

玖、獎懲規定： 

一、如有抽煙、嚼檳榔、賭博…等違反校規之行為者，依「學生獎懲規定」處分。 

二、如有發生霸凌事件者，依「校園霸凌防制規定」處理。 

三、如有發生違反性別平等情事者，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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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購買乘車證或借用他人乘車證而搭乘學生專車者，一經查獲，需加收臨時車

票票價 1.5 倍，並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勞動服務十二次(或志工服務 4小時)

之處分。違規達 3次(含)以上者通知家長到校。如至學期末尚未繳清者，學校

保留追償權利外，另加勞動服務十二次(或志工服務 4小時)之處分。 

五、偽造、塗改學生專車乘車證者，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勞動服務十二次(或志

工服務 4小時)之處分。 

六、轉讓、轉借或借用他人乘車證者，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勞動服務九次(或志

工服務 3小時)之處分。 

七、經查驗無證乘車且謊報個人資料，或逃避查驗者，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勞動

服務九次(或志工服務 3小時)之處分。 

八、已購買乘車證，未攜帶乘車證受查驗者，登記違規乙次，累積三次(含)以上

者，處以勞動服務九次(或志工服務 3小時)之處分。 

九、未經報備、申請核准，自行改站或自行變更車次、車號及班車者，處以勞動服

務九次(或志工服務 3小時)之處分。 

十、 拒絕或規避查驗乘車證者，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勞動服務九次(或志工

服務 3小時)之處分。 

十一、 有隨意向車外喧嚷、丟擲垃圾等破壞校譽之行為者，依違規情節輕重，處

以勞動服務九次(或志工服務 3小時)之處分。 

十二、 對學生專車司機有不禮貌之言行或態度惡劣者，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勞

動服務九次(或志工服務 3小時)之處分。 

十三、 不得攜帶任何違禁或具有危險性之物品，違反者，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

勞動服務九次(或志工服務 3小時)之處分。 

十四、 凡在學生專車內有影響行駛安全之言行者，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勞動服

務九次(或志工服務 3小時)之處分。 

十五、 凡有破壞學生專車公物之行為者，除須照價賠償外，依違規情節輕重，處

以勞動服務九次(或志工服務 3小時)之處分。 

十六、 司機及行政人員之勸導與糾正仍不理會者，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勞動服

務九次(或志工服務 3小時)之處分。 

十七、 在學生專車內食用任何食物、飲料或隨意潑灑、留置、丟棄垃圾，依違規

情節輕重，處以勞動服務三次(或志工服務 1小時)之處分。 

十八、 有影響他人權益之言行者，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勞動服務三次(或志工

服務 1小時)之處分。 

十九、 有在車內嬉戲、喧鬧、大聲交談、頭手伸出車外、蹺腳、推擠、丟擲物品

等任何可能造成危險之行為，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勞動服務三次(或志

工服務 1小時)之處分。 

二十、 站立於前、後車門或佔用車道、座位，不聴規勸配合者，依違規情節輕

重，處以勞動服務三次(或志工服務 1小時)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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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除上述懲處規定外，如有違反其他相關規定者，依違規情節輕重，處以

勞動服務三次(或志工服務 1小時)之處分。 

二十二、 凡辦理乘車費用分期繳納，於學期結束前尚未繳清費用者，學校除保留

追繳剩餘車費權利外，學生在校期間不得再辦理分期繳納車費。 

二十三、 學生違反規定，經懲處或勸誡後，未獲改善再犯者，學校得主動就其剩

餘乘車費用，依退費規定予以強制退費。學生於該期段不得再搭乘學生

專車。 

二十四、 以上違規事項，以一違規一懲處為原則，相關懲處得以累計處分。 

二十五、 學生擔任學生專車車長工作者，記小功乙次之獎勵。 

二十六、 學生主動協助維護學生專車整潔者，依熱心程度，記嘉獎乙次(含)以上

之獎勵。 

二十七、 學生主動協助維護學生專車秩序者，依熱心程度，記嘉獎乙次(含)以上

之獎勵。 

二十八、 學生主動協助糾舉學生專車違規事件者，經查屬實者，依該事件程度輕

重，記嘉獎乙次(含)以上之獎勵。 

二十九、 學生主動反映學生專車行駛狀況，經查屬實者，依反映情節，記嘉獎乙

次(含)以上之獎勵。 

拾、本辦法經全校性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壹、本辦法公布於本校學生手冊、學校總務處網頁供學生及家長參閱及下載。為配合

節能減碳與環保政策，不另行印發。 

拾貮、本辦法自公布日起開始實施。 


